《鹤山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
处理意见》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    一、《鹤山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制定目的和必要性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据国家、省关于开展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的部署和要求，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推进鹤山市不动产登记工作，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保护不动产权利人合法权益。
二、《鹤山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制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4.《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加快处理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指导意见的通知》（粤自然资规字〔2018〕5号）
5.《江门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江门市自然资源局关于江门市区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试行）>的通知》(江自然资[2009]8号)
三、《鹤山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主要内容
1.关于土地、房屋均未登记的问题；
2.关于已办理原房屋初始登记、未办理土地登记且没有土地权属来源资料的问题；
3.关于开发建设单位未能配合购房人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问题；
4.关于原土地、房屋登记信息不一致的问题；
5.关于建筑物跨宗地红线建设导致土地使用年限或用途不一致的问题；
6.关于建筑物部分超出宗地红线占用国有建设用地的问题；
7.林地使用权及承包经营权登记问题。
四、《鹤山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主要解决的问题
[bookmark: _Hlk24464459]《鹤山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主要为了妥善解决我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历史遗留问题，保护不动产权利人合法权益。
